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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塑造

张康乐*

摘 要 国际法既为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提供基本准则,又对一国谋求经济发展的措

施施加限制,具有客观结构性。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律框架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

际法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国际法的客观结构性与主权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共同构成了国际法

塑造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自上世纪中叶,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印证了国际法对经济发

展的塑造:一些拉美国家在国际法的限制下,债务危机不断恶化;中国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性

地运用国际法,发展成就瞩目。观察和总结经济发展的国际法塑造,有助于认识国际法在国家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际法同时支持和限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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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成为了影响不同地区应对疫情成效的重要因

素,这使得探讨发展问题变得尤为迫切。发展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问

题。关注经济发展的法学研究通常在“法律与发展”(lawanddevelopment)范式下展开。〔1〕

在这一范式下从国内法律制度切入的研究未关注具有客观结构性的外部环境,国际法作为外

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尤其受到忽视。在这一范式下从国际法切入的研究一般将经济发展作为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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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avidM.TrubekandMarcGalanter,“ScholarsinSelf-Estrangement:SomeReflectionsonthe
CrisisinLawandDevelopmentStudiesintheUnitedStates,”WisconsinLaw Review,Vol.1974,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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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资等具体国际活动的潜在收益,不关注经济发展本身;〔2〕还有一些国际法学研究侧重

分析国际经济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忽视了主权国家的主观能动性。〔3〕

本文从国际法视角切入经济发展,提出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拉丁

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两个实例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检验。这一理论框架有

两个方面。第一,包括主权平等在内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经济贸易等具体规则是国家行

使主权权力、谋求经济发展的法律基础。这一基础也为主权发挥主观能动性并战略运用国际

法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支撑。第二,国际法具有客观结构性,一国以发展为目标在经济政策等

方面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到国际法的限制。比如,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在获取主要国际经济组

织援助时,为满足这些组织提出的条件,可能需要调整本国财政政策,甚至在国内法律制度层

面作出改变。〔4〕这两个方面共同塑造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客观结构性和

国家主观能动性都不是绝对的,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共同塑造国家经济发展。在国际法客观

结构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施加限制的同时,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在主观上接受了国

际经济组织对其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发挥主观能动性获得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也是在国际法

律框架中进行的。

从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切入发展问题,本文拓展了现有“法律与发展”研究

中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并明确了国际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

际法同时支持和限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检验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

的理论框架还能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国际法解释,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

法经验角度为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提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外法治要“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中国经济发

展的国际法经验的核心就在于,中国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根据国家经济的发展和

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际法谋求经济发展。

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国际法治建设,我们要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经验对发展中和欠发

达国家的借鉴意义,突出国际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的作用和价值,同时我

国要继续战略性地用好国际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经验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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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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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法律竞争中,〔6〕我们要继续在由国家利益本

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成的习近平涉外法治思想核心价值的指引下,〔7〕深化涉外法

治工作,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和世界发展。

一、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对国家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众多,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模式、本土资源、历史

遗产以及国际法。这里所指的国际法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以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要主

体、以条约和习惯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在国际社会生活中起到规范效果

的法律文件,比如国际组织决议、国际组织政策、软性标准等。这些法律文件与传统意义上的

条约和习惯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国际法,并为一国谋求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准则。同时,国际法

限制政府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时的政策选择。从国际法客观结构性和主权国家的主观能动性

两个角度,可勾勒出一个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一)客观结构限制

国际法往往是对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固化,因此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生活就

不可避免地需要接受过去形成的法律规则。〔8〕除了历史中形成的国际法律规则以外,当下

确立的国际法律规则也可能对主权国家意志施加限制。可以说,主权国家处于国际法客观结

构之中。比如,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主导权,诸多具有全球约束力的规则实

际上有利于美国:美元是主要支付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实际拥有的一票否决权等

等。〔9〕美国单方制定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比如美国规定一国接入

美元支付系统以及进入美国银行市场就必须遵守巴塞尔协议(TheBaselAccords),这使得巴

塞尔协议这一标准性文件成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有约束力的银行监管标准,〔10〕而一国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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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参与了巴塞尔协议的制定都无可选择地处于这一客观结构中。〔11〕国际法的客观结构限制

了主权国家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可以采取的措施,一国不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不顾国际法律规

范的约束。比如,依据贸易规则,一国在国际经贸中不能通过保护措施对出口导向的产业予以

专门的扶持。再比如,与国家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货币购买力不受国家控制,而是在国际法

律框架下,基于国家经济水平、汇兑政策以及离岸市场交易等机制自然形成。

在更深层次上,国际法律制度固化和加深着国际社会中既有的不对等权力,深刻影响着各

国经济发展。各国都需要遵守产生于过去的规则,且受制于那些内嵌于规则之中的权力关系。

基于国际法深层次的客观结构性,虽然在法律上国家之间主权平等,但在实际国际经济生活中

主权权力并不平等。以货币主权为例,依照习惯国际法,主权国家可独立发行货币,是本国货

币系统的管理者,且各国有平等的货币主权。〔12〕但正如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Pis-

tor)指出的,在国际社会生活中,不同政府拥有的资本量不同,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对于货币价

值、资本流动、信用信息等的掌控也不同,因此各国实际的货币主权并不平等;同时,包括汇兑

制度、国际银行规制等在内的国际法律规则固化了不平等的货币主权。〔13〕美元霸权就是典

型例子:尽管金本位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取缔,但基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其在主要

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权力,美元仍旧是国际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支付货币,而且美国国债被认为

是零风险金融产品。经国际金融中的会计规则确立,零风险的美国国债还是衡量金融产品风

险的基准。〔14〕对于美国而言,这就意味着不仅发行国债成本极低,而且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

式维持国家收支平衡甚至转移经济风险。这导致的结果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美国拥有远超

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权力,美国包括信用评级在内的私人公司也据此获得

了在国际市场中的规制权能。〔15〕更进一步,有学者作出了“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决定了实质

的主权权力”的观察。〔16〕依据这一观察可认为,虽然理论上主权政府拥有对内和对外的最高

权力且主权平等,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实际的主权权力远弱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大国。

除此以外,国际法还影响国家内部的制度和政策选择,从而限制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以贸

易规则为例,贸易规则背后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内嵌了对国家机构和政府制度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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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8,No.1,2017,pp.49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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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No.1,2016,pp.36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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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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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观察到,这些偏好在过去几十年间转化成了一些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国内制度。〔17〕

也就是说,贸易规则背后的制度偏好影响着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法律制度,能够缩小一国政府以

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为目标而采取措施的选择空间。另一例子是,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和

政策可能限制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ArticlesofAgreement

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第五条第三款确立了“附条件金融援助”。附条件是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成员国应对国家收支不平衡问题时,向成员国提供具体支持的同时

也会提出相应条件。〔18〕在遇到收支问题的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时,这些条件

往往能够切实地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甚至影响一国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徐崇利详细记录了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附条件贷款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诸多国家提出的为了获得贷款援助需要

满足的国内经济政策乃至法律制度变革的条件,包括1998年2月向阿根廷提出的“改革司法

制度,……包括有义务修改司法程序以加快税收案件的解决和加强对信贷市场的法律保

障”。〔19〕再以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提供贷款支持的条件

包括:韩国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收紧国内信贷、关闭多个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严格执行资本

充足率标准,以及重组国内产业以增强竞争力。此外,还要求韩国改革破产法和公司法以提升

市场效率。〔20〕韩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需要以接受上述条件为前提,而接受这些

条件则意味着本国自主发展措施本身并非完全由政府决定。

(二)在客观结构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国际法为主权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支持,这是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理

论框架的另一部分。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原则以及具体规则确认和维护主权这一对内和对外

最高权力,这为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基础。对内,作为最高权力的政府可依据本国国情

作出有助本国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决定。对外,依据主权平等原则,各国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平

等发声。

主权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可以战略性地运用国际法,不把国际法视为一套固化

的、白纸黑字的规则,而是把国际法视为辩驳和斗争的话语,〔21〕战略性地运用这一话语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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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nneOrford,“TheorizingFreeTrade,”inAnneOrfordandFlorianHoffmann(ed.),TheOx-
fordHandbookoftheTheoryofInternationalLaw,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pp.701-737.

参见温树英、冯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改革的法律分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年第4期,第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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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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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峰:“国际法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中外法学》2022年第4期,第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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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正如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Kokenniemi)所论证的,虽然国际法律规则固化了

霸权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分配主张,但也为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挑战霸权秩序的渠

道,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声平台。〔22〕战略性地运用国际法就要在适当的国

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争取扩大本国利益,并试图在制度构建层面谋求符合本国利益和价值的制

度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战略运用国际法不是将国际法视为工具的投机性谋利。恰恰相反,在根植

于殖民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法律秩序中推崇战略运用国际法,尤其是由经历了苦难历史的广

大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战略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对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和对实现人

类共同利益的贡献。

具体而言,主权国家战略运用国际法谋求经济发展一个主要路径是利用政治平台谋求经

济利益。虽然各国经济实力差距巨大,但主权国家之间法律地位平等。以平等主权为据,经济

弱国可在国际政治组织中拓展经济权益。这一路径强调战略运用主权国家法律地位平等这一

国际法原则,以及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等政治性国际组织中拥有的同等投票权。一个例子是上

世纪七十年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的尝试。这一尝试

的核心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利用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决策机制和其多数地位,团结政治

力量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意图实现对国际经济秩序自上而下的改革。1974年,第三世界

国家主导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Declarationon

theEstablishmentofa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

领》(ProgrammeofActionontheEstablishmentofaNew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正

式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中,可以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谈判

来解决国际经济系统中不同经济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问题。换言之,这些国家试图

通过平等的政治主权来弥补他们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

强调主权权力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主导性,还呼吁在国际层面建立保障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

展的机制,包括多边援助机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技术转让、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的国际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管控等。〔23〕可以说,联合国为广大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

提供了影响国际秩序、设定发展议程的平台。尽管国际经济新秩序未能引起国际法在结构层

面的变化,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政治平台、依托平等主权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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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重塑国际经济系统的尝试指明了战略运用国际法的一条道路。〔24〕

主权国家战略运用国际法谋求经济发展,亦须结合并充分利用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在

上世纪中期的反殖民浪潮和新独立国家谋求本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诸多不同历史和文化的

国家共同追求建立有利于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制度。比如,为改善第三世界

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在诸多新独立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在1964年建立

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5〕联合国贸发会议隶属联合国秘书处,向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

事会报告。通过建立贸发会议,新独立国家推动了联合国机构变化,增强了经济发展相关机构

的实际权能。而且,贸发会议在推动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实质作用,比如贸发会议构思

和实施了普及特惠税制度(GeneralizedSystemofPreferences)。在该制度下,发展中国家的

农产品等商品在进入发达国家时,可以享受免税或者降低关税。〔26〕这就提升了发展中国家

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总结来说,国际法的客观结构性能够限制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时所采取的措施,制约着国

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主权国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际法推动经济发展。这说明,

国际法在国家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并非一套中立客观的规则,而是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特定历

史环境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国际法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塑造在二战后诸多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中颇为明显。

二、发展问题上的国际法结构变量

二战后,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转变。

二战后的前三十年,这些国家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一

些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爆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让位于市场。学界对这一国家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已有诸多研究。〔27〕在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下,可发现国际

法受不同时期经济环境的影响,并反过来维护和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发展模式:在二战后的三十

年间,国际法支持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随后,国际法律规范开始服务于

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并限制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自主性。国际法客观结构维护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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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国际法结构变量。

国际法结构变量与特定阶段的主流经济发展理念直接相关。在二战后盛行的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是当时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智力支撑。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中,每一个国家都是单独的

经济体,且工业化是每一个经济体取得发展的必要道路;要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在投入和产出

的链条上,通过增加包括资本积累在内的各种要素,提升经济收益。〔28〕基于此,鼓励国内存

款、吸引外国援助、开发本国自然资源、鼓励边远地区劳动力加入经济生产等措施,成为实现国

家收支平衡、谋取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substitutionindustrializa-

tion)这一战略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29〕

国际法的发展也受到了当时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的启发。二战后,国际法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都以民族独立和去殖民化为核心,〔30〕这样的国际法律秩序为新独立国家自主发展经济

和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二战后重新建立的国际机制在推动各国以及国际经济

发展时,吸收了主流发展理念的一些内容。比如,基于每个国家是独立经济体的认识,国际经

济组织主要向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辅助性服务,通过向主权国家提供贷款援助等方式支

持主权国家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五条第三款中有所体

现———这一条款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遇到短期收支问题的国家提供支持。〔31〕除了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向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政府提供发展贷款。二战后

陆续建立的区域性发展银行在制定发展政策时,亦以各国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为导向。而且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在这一时期也集中于降低制

成品关税,并主要关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还未加入《关

税与贸易总协定》,少数加入协定的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也因为优惠贸易安排,不参与多边关

税削减谈判,面向民族企业的政策倾斜也不受国际贸易规则限制。〔32〕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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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律制度区别对待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并保障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

的自主权。

到了七十年代,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力骤增。在这一时期,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主要国

际经济组织、国际援助组织、美国财政部等机构奉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华盛顿共识”就

此产生。这一理念反对战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措施和适当干预主义,在发展理念上从政府主

导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竞争。〔33〕新自由主义不再将经济视为一个投入产出循环,而将其视为

一个由理性经济个体组成的市场,经济个体在这个市场中互相交易,由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分

配。〔34〕政府负责支持市场运作,并为市场竞争提供最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法律保障私有财

产、维护自由合同意志、并规范政府财政支出。〔35〕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经济体,而是共

处于国际市场中。与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强调的通过储蓄等要素实现工业化相比,新自由主

义拒绝政府对储蓄等要素的直接干预,认为只有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才能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

性。〔36〕汇兑管制、税收鼓励等政府调控经济的措施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对市场机制的

破坏。

七十年代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为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供了客观

条件。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未能对国际经济格局产

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累积了大量私人国际银行债务,陆续陷入债务循环

(debtloop)。

多方原因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累积私人国际银行债务。六十年代美国本土石油产量下

降,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增加。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出于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

虑,开始控制石油供给并通过影响国际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提升石油价格。七十年代初,包括第

四次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在内的中东局势更是使得石油价格大涨。〔37〕而随着七十年代初美

元和黄金脱钩,石油从美元计价变为黄金计价,原油产出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并存入了大型私人

国际银行;大型私人国际银行以投资为目的,将这些存款贷给了第三世界国家。同时,第三世

界国家为了继续扩大本国可支配资本并缓解和填补已经累积的债务负担,以高于发达国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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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债务市场利率的成本大举向国际私人银行借贷。从1970至1977年,新兴市场向国际私人

银行借贷的比例翻倍。在七十年代,非石油生产国的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更是翻

了三倍以上。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陆续陷入债务危机。〔38〕

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累积与国际法律制度的变化也有直接关系。七十年代初,美国单方

面中止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的国际汇兑制度坍塌。〔39〕美国终止金本位制的做

法与美国大社会(GreatSociety)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国债堆积有直接关系,而这也带来了

第三世界国家债务负担的加剧。林登·约翰逊政府推行的大社会政策和越南战争带来的国债

堆积带来了美国国内通胀,而美国为了应对通胀增加存款利率的做法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债

务利率的增长———美元计价的中期浮动利率贷款是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主要形式,该利率与

第一世界国家银行存款利率直接挂钩。〔40〕在这一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

维持收支平衡的做法显得颇为无力,因为这些政策带来的经济收益不足以应对大幅增长的债

务利率造成的债务负担。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汇兑制度坍塌后,在重建的灵活汇兑系统中,

新兴市场国家更难积累外汇偿还债务。在不断增加的利息和不可避免的贸易逆差下,这些国

家的经济政策陷入困境,动员国内储蓄、开发自然资源等发展措施都无力挽救日益累积的债

务。为此,这些政府不得不以政府担保的形式向私人国际银行贷款,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积累了

沉重的债务负担,国家经济一步步衰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迫于债务危机,开始向国际经济

组织和发达国家寻求债务重组和金融援助。〔41〕这使得国际经济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能够利

用国际法律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国际经济组织、外国金融专家和私

人银行以类似“开药方”(policyprescription)的方式,在协助陷入金融危机或遇到支付问题的

国家处理具体经济问题时,通过附条件条款推广严格的财政纪律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市

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再由一国公权力主导,而是依照债权方对市场机制和相应法律制度的构

想,变革国内经济制度。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寻求更全面地参与国际贸易。在加入《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原有的政府干预和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被完全打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的谈判目标也从最初的降低工业关税转向消除行政和监管措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

式被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替代,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卷入了国际市场,而且背负上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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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债务。

总结来说,二战后,包括新独立国家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而且

这些国家大都未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秩序,被动地卷入了国际经济交往。这些国家以推动经济

发展为目标采取了诸多不同措施,这些措施以20世纪七十年代为界可大致分为政府主导经济

发展和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两类。国际法支持和维护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追溯了发展问题上

的国际法结构变量后,下文分别以一些拉美国家和中国为例,检验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的

理论框架。

三、国际法对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塑造

二战后的三十年间,在国际法框架中,拉美诸国有较大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导本国经济发

展的空间,多个拉美国家经济有显著发展。而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拉美多国深陷债务循环,经

济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在这一时期,已出现问题的国内经济状况在国际法的影响下进一

步恶化,政府亦逐步丧失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拉美国家整体上处在一个支持主权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区域和国际

经济秩序中。早在三十年代,美国就推行了支持拉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

经济政策。比如,依据睦邻政策(GoodNeighborPolicy),美国尝试与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建立

金融伙伴关系,并在1938和1939年通过政府间贷款的形式,支持多个拉美政府推行稳定商品

出口价格和国内货币价值的国内经济政策。1940年,美国还支持一些拉美国家重新谈判外

债,试图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产出和外债持平。此外,美国还牵头起草泛美银行(Inter-

AmericanBank)章程,意图通过区域性政府间金融机构协助拉美政府应对国内市场波动、促

进经济发展。〔42〕尽管这些措施都是美国单方的国内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仅为拉美国家提供

了一定的经济援助,而且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主权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经

济秩序。

美国主导的推动拉美经济发展、建立区域经济秩序的尝试,为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谈判

奠定了基础。在1942至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谈判期间,美国继续推崇了由发展中和欠发达

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为主权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美

国谈判代表哈利·怀特(HarryWhite)亲历了建立美国和拉美多国金融伙伴关系的尝试,怀特

支持通过政府间经济组织与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政府官方合作,推行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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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导的工业化措施。〔43〕最终出台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虽然并未全部采纳怀特的提案,但是

承认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政府在国内经济发展上的主导权。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

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成员国可行使必要的措施管控国际资本流动。此外,协定允许各国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同意的前提下调整汇率。依据这些规则,政府可有效发挥主观

能动性,依据本国具体经济情况制定管控资本流动的规则和汇兑制度。〔44〕可以认为,政府主

导型经济发展的理念从美国睦邻政策延续到了布雷顿森林谈判以及最终确立的协议之中。在

这一发展理念中,各国经济政策由政府自主决定,国际经济组织为这些政府克服特定历史情境

下产生的比较劣势(比如债务负担和收支不平衡)提供必要支持。诚然,这些政策有强烈的理

想主义乃至空想主义色彩———世界范围内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仍未获得独立与解放,但不可否

认,在这一阶段国际经济组织相关的政策和有关国际法规则支持着主权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

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在这一时期,拉美经济发展迅速。拉美多国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措施,通过限制工业制成

品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并通过保护国内市场和补贴本土生产者促进本国经济发展。1951

年至1960年,拉美GDP年均增长5.1%。1961年至1973年,拉丁美洲区域经济以年均5.75%

的速度增长。更具体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墨西哥的GDP保持稳定增长,物价水平保持

相对稳定。在巴西,1956年至1961年间出现了新的工业化浪潮,国家在电力和交通等领域大

量投资,在1969年至1976年创造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巴西奇迹。〔45〕尽管拉美国家之间

存在差异,但该地区整体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从1950到1973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

入年增长率平均为2.6%。〔46〕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诸多拉美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积攒的国内经济问题集中爆发,

出现严重的收支不平衡并陆续陷入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一些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以及各种金融机构寻求债务支持,试图通过临时性资金支持避免大规

模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47〕以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为首的债权方在向拉美国家提供债务支持

时,抛弃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发展观,推行了削弱政府干预和增强市场竞争的发展政策。依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条件条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提供债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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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obertB.Thompson,“AdolfBerleDuringtheNewDeal:TheBrainTrusterasanIntellectual
Jobber,”SeattleUniversityLawReview,Vol.42,No.2,2019,pp.663-695.

SeeJohnGerard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Liberal-
ism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5.

SeeCarlosLozada,“EconomicPolicyTrendsinPost-WorldWarIILatinAmerica,”FederalRe-
serveBankofAtlantaEconomicReview,Vol.84,FourthQuarter,1999,pp.38-45.

SeeAndréA.Hofman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intheTwentiethCentury,

CheltenhamandNorthampton:EdwardElgar,2000,Chapter7.
SeeWoods,supranote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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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时,可要求受支持国家落实特定的国内经济改革措施。市场主导的发展政策在诸多拉美国

家得到落实。〔48〕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多国在国际经济组织附条件条款等国际

法律规则的限制下,政府主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迅速缩小,国际法客观结构牢牢限制住了诸

多拉美国家。这一客观结构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经济发展不再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而

是致力于促进市场竞争。竞争、价格机制、市场专门领域等微观经济术语成为主流发展话语,

微观经济管理取代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推崇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国际经济秩

序还推行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制度改革。为市场运作服务的私法制度和以限制政府

权力为目的的法治观被推广到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甚至试图参与到

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设计中。比如,1983年至1998年担任世界银行总法律顾问兼高级副行

长的易卜拉欣·希哈塔(IbrahimShihata)尝试让世界银行参与到各国国内法律改革之

中。〔49〕

诸多拉丁美洲国家推行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意味着市场主导

模式本身存在问题,本文亦无意比较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反

映出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外部客观环境影响的程度对于经济发

展本身有直接影响。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法客观结构的限制中迫不得已接受了主要国际

经济组织在“华盛顿共识”理念下推行的市场主导模式,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乃至倒退。不可

否认的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在主观上积极接纳了华盛顿共识,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着国际

经济组织施加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秩序。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国际法客观结构对拉美

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在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巨大。拉丁美洲地区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国际法

客观结构限制国家经济发展。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解释及启示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同于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取得了瞩目的经

济成就。中国的要素禀赋、政治体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与付出等众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

瞩目成就。从中国所处的国际法客观结构和中国在这一结构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入手,可以

为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另一例证:中国经济发展是发挥主权主观能动性,在具有客观

结构性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战略性地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的成果。同时,在国际法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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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YvesDezalayandBryantG.Garth,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PalaceWars:Lawyers,E-
conomistsandtheContesttoTransformLatinAmericanStat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2,

pp.186-197.
Santos,supranot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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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能为中国经济成就提供一个国际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

国际法经验对国际法治建设亦有所启示。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法客观结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在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在旧中国的废墟上,经济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随后,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进步

极大提升了国家实力,并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50〕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

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51〕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从原有

的政府绝对性地主导经济发展,到政府主导的同时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不仅鼓励国内私人实体

经济发展,而且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和加速贸易自由化,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市场。伴随着诸多国

内制度改革以及在国际层面拥护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中,政府拥

有绝对主导权。在改革开放后,尽管大力推广市场化措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据主导地

位。一个例子是,在保障市场运转的私法体系蓬勃发展的同时,各类政府政策文件在经济和社

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对于经济生活有直接约束力。再以政府在银行商业化过程中的

作用为例,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因为支持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运转,四大国有商业银

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1994年四大银行商业化后,这些不良贷款留在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

弱化了银行商业化的效果。为应对这一问题,政府设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向央行借贷

并发行十年固定期限债券的方式,处理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银行购买的1.4万亿人民币不良

贷款。〔52〕通过这一措施,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转移出来,并向银行注入了新

的资本。当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家银行发行的债券到期后,政府介入并延长了债券到期日期。

政府通过对不良贷款的信誉支持,保证了银行业的顺利运转。换言之,尽管以增强市场竞争为

目的,中国经济市场自改革开放后陆续转向自由市场竞争,但政府依然以保障经济运转和维护

人民利益为目标强有力地介入市场运作。

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国际法客观结构中。一方面,中国积极接纳和推广了国际经济秩序。

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后来者,中国通过一系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满足了提高透明度、公正

执法、不干预市场运行和减少保护主义等世界贸易体系义务要求。比如,2003年成立了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既是行业监管者,又是主要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的股东。再比如,2005年的中国公司法增加了少数股东权利并引入股东派生诉讼,2013
年公司法修订进一步减少了设立公司的限制和要求,极大程度上维护了股东权利,为市场竞争

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不仅严格遵守国际法律义务,而且是全球自由贸易等国际秩序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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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支持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所言:“中国要继续做全球

自由贸易的旗手。”〔53〕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市场的过程中,从未妥协放弃

过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政府与市场本来就不是对立关系。〔54〕恰恰相反,国际法

为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规则基础。〔55〕政府作为一国对内的最高权力是国际法所承认

和保障的,同时国际法为一国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依据国际法,政府不仅能在

维护国内市场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实践,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尽管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起,以国际经济组织政策和规则为代表的国际法律规则推崇市场主导经济发展并限制

公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这些国际法律规则在对象上仅适用于特定的义务主体。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条件贷款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附条件贷款,在八十年代初推行结

构性调整贷款,要求借贷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在九十年代强调金融体制改革,推行国内金融

体系监管制度建设。这些直接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政策选择的国际法律文件均仅适用于

借贷国。此外,有学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条件仅

是建议性的,不具有条约意义上的约束力。〔56〕换言之,虽然借贷国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债务支持,需要作出相应承诺且这些承诺缩小了一国自主发展的空间,但这些承诺本身并

非国际条约,不具有类似条约的法律约束力。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为了推动

经济发展采取的措施并不与这些国际法律文件相抵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国际法所允

许的范围内推行的,而且积极发扬了包括自由贸易在内的国际经贸原则和准则。

(二)中国在国际法结构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具体语境中,战略运用国际法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

济秩序的反抗,是对中国作为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特定诉求的陈述,更是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公平与正义国际秩序的贡献。中国在国际法结构中发挥主观能动

性、战略运用国际法的实例极为丰富,本文无意穷举或类型化这些中国经验。以验证国家经济

发展的国际法塑造这一理论框架为目的,可以简单选择下面几个中国战略运用国际法的例子

并作以说明。

中国秉承的以《联合国宪章》(CharteroftheUnitedNations)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

准的国际法律秩序强调了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两个国际社会共同语言,并为保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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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以中国在国际经贸秩序中的灵活安排为例,中国的非资本账

户(currentaccount)逐渐发展成可自由兑换的账户,中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将人民币兑换

成外币进行商业交易;同时,资本账户(capitalaccount)受管控,在欢迎特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

资流入的同时限制非直接投资流入。基于此,中国鼓励和吸引外国在中国政府预先设定的领

域投资,又对外资投资中国证券等市场设立了严格的条件。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在贸易顺

差的当下实现外汇储备的增长,也帮助本国企业学习企业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制度安排正

是主权意志的体现,也是中国坚持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的结果。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经济发展这一特定语境中,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背后

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这些组织意图谋求的国际公共利益之间有分歧,而这一分歧为中国在

国际组织框架中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发声、推动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秩序提

供了空间。国际经济组织一方面维护主要大国利益并推行其所奉行的经济发展理念———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华盛顿共识”,另一方面也尝试对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提供补偿式支持。这两

个方面的张力使得中国能够在国际组织中推动变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自2010
年开始直至2016年完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贡献定额分配以及投票权改革,虽然没有

打破美国的实质否决权,却扩大了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也较为公正地反映了主要

经济大国的经济影响力。〔57〕

国际法这一国际社会通用的法律话语还提供了中国追求和推广的服务人类共同利益的国

际制度安排的渠道。比如,2021年7月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

“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58〕这是中国在国

际经济发展问题上,从国际法出发作出的切实贡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通过和沿线国

家政府的官方合作,提供了有别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主导的发展模式。此外,中国还向诸多欠

发达国家提供了政府官方渠道的援助措施,比如2005年中国减免了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总

值100亿美元的零利率债务,2018年中国免除了所有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零利率债

务。中国不仅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际法谋求本国经济发展,而且为国际发展作出了切

实贡献。

(三)对国际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在国际法客观结构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受到了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军事实力保障等

诸多因素的支持,中国并非凭空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取得了经济发展成就,经济发展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尽管如此,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国际法解释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法的作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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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supranote9.
《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载中华人民共和

国常驻联 合 国 日 内 瓦 办 事 处 和 瑞 士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代 表 团 网 站,http://www.china-un.ch/chn/zgylhg/

t18916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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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在今后的国际法律竞争中,着眼于经济发展,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推动世界发展为目

标,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秩序。

国际法同时支持和限制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保障了关乎国

家经济发展的诸多规范和规则,比如政府作为对内的最高权力拥有决定经济政策、主导经济发

展的权力,国际经济法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基本准则,等等。通过这些基本原则和规

则,国际法支持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国际法也限制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国际经济

组织的附条件贷款政策以及由此加剧的拉美多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充分说明了国际法律规则限

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选择,而在更深层次,国际法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不对等权力关系的

固化和延续也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经济发展有所限制,美元霸权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国际法的客观结构中,中国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性地运用国际法,取得了瞩目的经济

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经验为当下和今后的国际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

一经验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法治建设中,要充分理解国际法是重要的客观约束。在法律背后的权力关系

这一维度上,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诸多西方大国的意志,虽然我国在国际

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国不可避免地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国际法结构中。在

国际法律规则这一维度上,尽管我国战略性地运用国际法取得了成功,但在法律解释和国际造

法等诸多环节中仍有于我国不利的制度安排,比如当下关于国际贸易秩序的争论就以我国尤

其是我国国有企业为焦点。可以说,主权国家主观能动性和国际法客观结构性的互动甚或博

弈在持续进行。中国战略运用国际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国际法治建设中根据我国国家

实力谋求于我国更为有利也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仍然需要时刻注意国际法的客观

约束。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经验对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谋求

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国家也是中国推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改革、开展国际

法治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随着近年来中国增强与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和欠发达国

家的合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也加强了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的活动。中国与这些发展

中和欠发达国家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合作与西方大国提倡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不同是

中国强调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两个国际法原则,而这两个原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

际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发扬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

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推广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从而在长期达到团结发展中和

欠发达国家共同推动国际治理改革的目标。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法经验的核心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际法,在这一

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律人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共同体包括历代学者,也包括在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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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律事业前线奋斗的包括外交部条法司、商务部条法司的法律工作人员。〔59〕我国的国际

法治建设需要善于能动地运用国际法维护国际法利益的国际法律人才,〔60〕这就对国际法教

育和科研提出了要求。

五、结论

于一国经济发展而言,国际法这一外部环境要素具有客观结构性,同时也为主权提供发挥

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国际法塑造国家经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诸多拉美国家

经济陷入困境,随之在国际法的限制下,这些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谋求经济发展的空间大幅

缩小,逐步陷入债务循环,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中国战略运用国际法,在取得经济发展的

卓越成就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

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61〕

中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路径和成就上的比较,势必引发关于一国如何发

挥主观能动性谋求经济发展的讨论。而本文强调国际法对经济发展的塑造,尤其是主权国

家在国际法律结构中的主观能动性,核心不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体方法,而在于看清

国际法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62〕国际法既是白纸黑字的规则,也是各方辩驳、斗争和

谋求各自利益的话语,国际法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持和限制作用也势必随着国家自身情况

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战略运用国际法能够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最后,作为余论,国际法塑造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也能为国际发展战略争论提供新的视

角。“华盛顿共识”引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丧失信誉;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照搬主流

经济学发展理论,不仅没有实现经济腾飞,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关于国际经济发展战

略的争论远未休止。在经济学领域,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理论创新关注各国具体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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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深刻认识国际法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载魏磊杰主编:《大国崛起与国际法教育》,当代世界

出版社2022年版,第3-14页。
蔡从燕:“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74-87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参见李鸣:“国际法的性质及作用:批判国际法学的反思”,《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801-

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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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要素禀赋等内生性要素,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迷思。〔63〕可以说,从国际法视角切入

发展问题,关注国际法客观结构和主权国家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互动,是从法学角度试图理解新

结构经济学的尝试。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决定

一国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内生性要素。这是对“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绝对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的

挑战,即依据一国具体情况,政府也可以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在国际法学视野中,政

府依据本国国情谋求经济发展既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所支持和维护的,也是政府在国际法客观

结构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从国际法角度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是关于国际发展战略讨论

的新视角,也是国际法学研究的新命题。

Abstract:Internationallawdelineatestherulesforinternationaleconomicactivitiesandconstrainsthe

optionsfacingstatesinpursuitofeconomicdevelopment.Sovereignstatescouldtaketheinitiativeinstra-

tegicallyemployinginternationallawforpromotingeconomicdevelopment.Thestructuralconstraintsim-

posedbyinternationallawandthestrategicinitiativeofstatestogetherconstitutethetheoreticalframe-

workofinternationallawshapingtheeconomicdevelopmentofstates.Theshapingofeconomicdevelop-

mentbyinternationallawiswitnessedintheeconomicpathsofvariousstatessincethemid-20thcentury.

TheeconomiesofvariousLatinAmericancountriestrappedindebtloopsareworsenedbytheconstraints

imposedbyinternationallaw.ButChina,withastrategicemploymentofinternationallaw,hasachieved

amiraculousgrowth.Adescriptionoftheshapingofeconomicdevelopmentbyinternationallawoffers

newperspectivesonthefunctionsofinternationallaw—internationallawsimultaneouslysupportsand

constrainstheeconomicdevelopmentofacountry.

KeyWords:StrategicEmploymentofInternationalLaw;StructuralConstraint;SubjectiveInitiative;

ChineseExperiences

(责任编辑:陈一峰)

·9931·

国际法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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